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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A5_E5_90_88_E5_c41_149664.htm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合同纠纷，严重困扰着施工企业生存

与发展，本文根据自身施工实践和报刊有关的报导材料综合

评析施工合同经济案件中有关问题，供财务、经营人员参考

。 一、施工合同经济案件 案件一：1996年4月28日，某建筑

工程公司与某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了一项建造办公楼、传达室

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合同规定工程期限从1996年4月28日开

工至1996年7月28日竣工验收；工程质量确保合格，力争优良

；工程价款支付方式按补充协议办理。补充协议规定：传达

室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结算工程款；办公楼主体完成

一层时预付工程款30%，屋面工程完成时，预付工程款30%，

竣工验收结算后，留尾款40%在半年内付清。该工程于当年5

月开工，同年10月底竣工，所耗资金全部向银行贷款，但建

材有限公司却未按补充协议规定支付工程款。 1996年12月1日

，建材有限公司在建筑工程公司的一再要求下，派出公司管

理人员与建筑工程公司进行工程结算，并立下工程结账单。

次年，该建筑工程公司向建材有限公司提出工程变更补充决

算报告，经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确认，工程变更增加费

用5896元，合计应付工程款为88.9万元。之后，建筑工程公司

多次向建材公司催讨，但后者仍未付款。建造完工的办公楼

、传达室一直由建筑工程公司使用。建筑公司在催讨无果的

情况下，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

告支付工程款及逾期支付的违约金，并要求对原告建造的价



值88.9万元的办公楼、传达室及水泥路面享有留置权，在拍卖

后优先支付原告的工程款。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认为

，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的建筑安装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内

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政策，属于有效合同。原告按合同规定履

行义务，但被告未按规定支付工程款，属违约行为。现原告

要求支付工程款及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违约金，合法合理，法

院予以采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被告建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88.9万

元，支付逾期付款总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对原告其

他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法院判决生效后，建材有限公司仍

未在规定期限内偿还工程款及违约金。当年8月13日，原告向

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对建材有限公司进行财产执行。在执行

过程中查清建材有限公司早已负债累累，根本无力偿还债务

。被执行人建材有限公司已于1998年11月2日被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其法人代表人下落不明。该公司的两幢

厂房及约400平方米的招待所、餐厅，已被省高级法院判给某

土木建筑工程公司所有。其他办公楼、简易仓库、土地使用

权、传达室等财产，由市中院执行裁定移交给权利人市农村

信用社所有。建材公司已根本无财产可执行。 案件二：1996

年5月某建筑公司与文化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承建金龙湾公园项

目工程合同，工程竣工后，经双方审定工程款为282万余元，

但发包方仅支付了88万元。1998年4月，双方达成还款抵押担

保协议，但发包方仍未按协议付款，承包方只能诉至法院

。1998年12月，市中级法院主持调解，被告同意于1999年2月

之前偿还工程款及违约金总计227万余元。然而，经法院多次

执行，发包方迄今才支付了35万元。 案件三：1998年10月30



日，某建筑公司与某制伞总厂签订了一份工程承包合同，制

伞总厂将坐落于厂区内的营业用房工程发包给该建筑公司承

建。工程为18间营业用房，合同对工程期限、施工质量、付

款方式等作出了详尽约定。 合同签订后，建筑公司按约

定1999年2月前完成了工程，但制伞总厂却擅自违约，不按合

同及时付款。为此，双方于1999年11月9日又签订了一份协议

。该协议称，制伞总厂迄今为止支付工程款23%，尚欠77%，

应在2000年5月底前付清。若逾期不付，建筑公司有权将所承

建的房屋拍卖，工程款在拍卖款中优先受偿。制伞总厂在工

程款未付清之前，房屋不交付使用，房门钥匙由建筑公司保

管。 该协议签订后，制伞总厂仅在2000年1月26日支付了工程

款的5%，所余逾期仍未付。2000年7月14日该建筑公司将制伞

总厂告上法院。原告在诉状中要求法院立即支付所欠工程款

，原告对其承建的营业房享有优偿权，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 县法院于7月28日进行调解，调解中，被告辩

称，原告所诉为事实，但因企业资金困难，导致工程款至今

未付；被告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但营业用房早已抵押给另

一家企业，抵押款75万元也已用尽。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

由被告制伞总厂在7月31日前支付建筑公司工程款。如逾期不

能履行，以被告某店面房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后优先受偿。案

件受理费、诉讼费等均由被告负担。 8月初，制伞总厂因资

不抵债而宣告破产，并已进入破产程序。县法院负责人说，

建筑公司的这笔债权，由于有《合同法》中有关优先受偿权

的保障，因而可以持调解书向破产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并优

先受偿。 案件四：1997年9月24日，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建筑工

程公司四分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房地产公司将其开发的公寓1



号楼工程由四分公司承建。后四分公司按约进场施工，完成

了该工程基础部分和主体第一二层。由于某房地产公司方面

的原因，1998年9月28日双方达成决算协议：双方所签订的施

工合同作废，四分公司已建部分工程量及材料费、人工费、

保证金等款项在工程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清（不计利息）

。由于某房地产公司拒不按约支付工程款，四分公司于2000

年5月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工程款决算协

议，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有效。现该工程已实际验收合格，

某房地产公司未按决算协议书及书面承诺的验收时间付清工

程款，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四分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的主

张予以支持。被告方某房地产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当地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所称工程未经验收，无

充分证据，不予采纳，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